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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的实施办法

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明确我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党风

廉政建设中的责任，落实反腐倡廉工作任务，根据学校党委有关规定，

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

二. 坚决贯彻执行学校党委和纪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要求。

三. 坚持民主集中制，落实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三重一大”集

体决策制度，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四. 依法办事，实行党务公开、部务公开，确保各项决策科学、

民主，并确保各项决策、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

五. 党总支书记是本部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领导班子其他

成员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把党

风廉政建设要求同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

检查、一起考核。

六. 明确领导班子成员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分工，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



七. 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组织党员、

干部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法规制度，增强党员、干部的遵纪守法

和廉洁自律意识。

八. 定期召开领导班子廉洁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对本单位及领

导班子个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廉洁从政情况进行检查，及时

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向学校纪委报告。

九. 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凡属本部的党风廉政建设、重大问

题及违纪违规案件，及时报告学校党委、纪委。

十.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学风建设，把形成优良师德师风的要求

融入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建立师德师风和学风建

设长效机制，积极预防和纠正各种学术不正之风。

十一. 部领导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十二. 本办法从即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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